
 

 
揭阳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揭发改投审〔2026〕1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揭阳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揭阳市智能交通新型基 
础设施及智慧停车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 

批复
 
揭阳市公安局:

　　《关于再次审核揭阳市智能交通新型基础设施及智慧停车项目

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函》（揭市公函[2026]8号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

经研究，现函复如下：

　　一、原则同意你单位委托中通服中睿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揭阳

市 智 能 交 通 新 型 基 础 设 施 及 智 慧 停 车 项 目 （ 投 资 项 目 统 一 代

码 ： 2 3 1 0 - 4 4 5 2 0 0 - 0 9 - 0 4 - 9 3 5 4 9 3 ） 初 步 设 计 概 算 。

　　二、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为：构建智慧交通管理系统"1+2+ 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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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模式，即"一个系统，两个中心， N 个业务应用子系统"的建设理

念，建设揭阳市智慧交通新型基础设施。其中，"一个系统"为智慧

交通指挥综合应用系统；"两个中心"为计算机数据服务中心、智慧

停车信息管理中心；" N 个业务应用子系统"包括智能交通信号联网

控制系统、交通违法抓拍取证系统、道路交通流量和路况监测系

统、道路智慧停车信息采集及应用系统、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业务

智能审核便民服务系统、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与事故统计分析系

统等。

　　三、根据委托北京建智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初步

设计概算的审核意见，项目概算总投资为32693.76万元，其中：工

程建设费27916.4万元（含信息化部分25193.88万元，该部分由揭阳

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），其他费用2344.13万元（其中

1357.18万元由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），预备费1513.03万

元，建设期利息920.20万元。信息化部分的投资纳入项目总投

资，由项目单位按相关规定自行实施。

　　四、项目建设所需资金通过申请专项债及省级补助资金等解

决，不足部分在市本级财政资金中统筹解决。

　　请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、内容和标准组织实施，切实做好投资

控制。

　　

　　附件：揭阳市智能交通新型基础设施及智慧停车项目项目初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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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概算核定表

 

揭阳市发展和改革局 

2026年2月4日    

 

市委机要和保密局，市财政局、统计局、政务服务和数据
管理局。  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 抄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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